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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闽中医研〔2024〕21号

    福建中医药大学关于开展2025年硕士生

  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各招生学院，相关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统筹配置2025年预招生指标，结合近年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现将2025年硕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工作的有关事项具体通知如下：

一、2025年招收硕士生的类别、专业及导师单位

2025年我校招收的硕士生类别包括2025级统招生（含学术学位型和专业学位型的推免生及统考生）、2020级“5+3”一体化转段（此类学生培养均为中医专业学位型,总人数150人左右）。

2025年拟招生的硕士专业详见附件1。

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衔接文件要求，专业学位型硕士生需在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进行规范化培训，因此申请2025年招收专业学位型硕士生（含推免、统考生及2020级“5+3”一体化培养的学生）原则上仅限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的我校专业学位型硕士生导师。

其中，协同基地中医专业学位型硕士生导师招生计划须向主基地（国家级基地）申请，由主基地审批后统一向校研招办申报。
其他类别研究生的招生要求由各学科根据生源、学科发展及培养管理等需要确定。
二、2025年硕士生导师招生条件

（一）导师资质  具有我校硕士生导师资格，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有足够的时间指导硕士生，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导师所在工作单位要符合第一点的要求。

（二）年龄要求  硕士生导师原则上须是1968年7月1日以后出生，2028年7月学生毕业时导师年龄不超过60周岁。超龄导师个人向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申请，经审批后方可招生。
（三）在研课题  申请学术学位型招生硕士生导师至少需主持厅级及以上课题（排名第一）1项。申请护理、医学技术专业学位招生硕士生导师至少需主持校（院）级及以上课题（排名第一）1项；中药学专业学位招生硕士生导师至少需主持厅级及以上课题（排名第一）1项。

（四）可实际支配的纵向科研经费  申请学术学位型招生硕士生导师年平均科研经费不少于人民币1万元（社科类经费不少于人民币0.5万元）；其中药学学科学术型（1007/1008专业）、临床医学学科学术型（1002专业，100215除外）、中西医结合学科学术型（1006专业）年平均科研经费不少于人民币2万元。申请医学技术专业、护理专业学位招生硕士生导师年平均科研经费不少于人民币0.5万元；中药专业学位招生硕士生导师年平均科研经费不少于人民币1万元。

（五）申请专业学位招生硕士生导师(1057/1051专业）在研课题及经费上不作具体要求，由所在规培基地统筹安排。

（六）按照教育部“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确定录取标准”的原则，硕士生导师在申报招生计划时需区分学术学位型与专业学位型，按导师遴选时正式批复的专业及类别填报材料。
（七）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安排招生
1.因健康、年龄等原因，不能完整指导一届研究生的导师； 

2.在研究生培养期间，需要离开工作岗位一年以上（如出国等）的导师；

3.不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者(详见《福建中医药大学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试行）》规定)； 

4.上一年有发生教学事件（Ⅰ类）或二级以上医疗事故的主要责任者；

5.连续5年未招收研究生者；

6.导师所在单位不同意其招生者；

7.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连续两年出现2个“C”（ 同一位研究生,含二次送审）或“D”者；

8.上一学年度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学位论文经抽查不合格者；

9.导师本人及指导的研究生出现学术不端行为者；

10.其他违反师风师德行为者。

（八）各学科可根据本学科发展需要，结合本学科导师队伍情况和近年招生计划、生源情况，在以上条件基础上另行规定本学科招生导师条件（含导师所在单位及课题、经费要求等）。

（九）为了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衔接 ，保证专业学位硕士生培养质量，若导师不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安排学生轮转的，学科可扣减或暂不安排导师招生计划。

（十）为了促进临床医学的学科建设，临床医学学科优先安排承担临床医学本科教学的导师的招生计划。

三、硕士生导师招生计划数

（一）招收学术型硕士生计划数一般为1-2名，若有主持国家级课题者可申请增加招生计划，但原则上最多不超过4名。对于优势特色学科及省级导师团队成员优先考虑安排招生计划。具体招生计划数由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二）招收专业学位型硕士生计划数由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规培医院容量及导师科研经费统筹安排。其中专业学位导师招收研究生最多不超过5名。
（三）招收护理专业学位、中药学专业学位硕士生计划数由学科根据学科建设需要进行统筹安排。
（四）导师实际招生数将以导师复审招生资格审核结果为主要依据，结合国家下达实际招生数、生源情况及当年招生政策等因素，在2025年复试录取阶段最终确定。

（五）在复试录取阶段前新遴选的硕士生导师的招生计划由所在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四、审核工作程序安排

    （一）导师个人申请

导师填写申报表格（附件2），并将申报表格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所在工作单位审批（导师申报的截止日期由所在单位决定）。

专业学位型（含中医及临床医学专硕，招生代码为1057和1051开头）的导师不需要向研招办提交个人申请相关材料，由所在规培基地统一汇总数据（汇总表格样表由研招办提供）于8月12日前上报研招办（电子版材料发至2006027@fjtcm.edu.cn邮箱）。规培基地学术学位型导师申报材料请与各学科联系报送。

相关证明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或所在工作单位统一出具的出生年月证明；

2.在研课题批文或课题下达单位的证明（要体现课题排名、经费、起止时间，若批文中缺少上述任一项内容，均需提交有课题下达单位盖章的课题标书）；也可有所在单位科研部门统一出具证明（要体现课题排名、级别、经费、起止时间等信息）。校本部导师按照校科学技术处要求，集中申请受理。

3.《福建中医药大学导师履职承诺书》《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和师（医）德师（医）风年度考核表》
（二）导师所在工作单位审核

导师所在单位应对导师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进行认真初审，并于2024年8月12日前将本单位导师《2025年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导师招生计划申报表》（附件2）、相关证明材料及申报汇总表（附件3）寄达我校研招办（并请将附件3电子版材料发至2006027@fjtcm.edu.cn邮箱），逾期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齐全各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可不予受理。

相关材料直接寄送对应招生学院，如同一单位对应多个招生学院，可统一寄送研招办，由研招办代为分发给各招生学院。研招办材料接收地址：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研招办，吴老师收，0591-22861321,邮编350122。（为确保收件的安全和准确，材料寄送请选用顺丰<不接收同城快递>，可直接送达办公室。）

    （三）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各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应于8月26日前将2025年研究生导师招生计划审核结果（附件4－1、4－2，需区分学术学位型和专业学位型）上报研招办（电子版材料请发至2006027@fjtcm.edu.cn邮箱）。

（四）研招办复核

研招办对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提交的导师招生计划进行汇总、复核后报分管领导及校研招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五、其它事项

（一）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作为本学科的学术权威机构，在学科专业建设及研究生招生、培养过程等中起主导作用。各学科委员会应根据学科专业建设发展需要，重视导师队伍建设和管理，结合学位点评估要求、培养基地及导师近三年培养研究生质量情况，贯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衔接的精神，认真审核，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把好源头关。

（二）近年复审工作中经常出现课题及经费证明材料不符合要求而审核未通过的，请各申请人务必一次性提交完整材料。

     （三）关于研究方向：研究方向是学科专业内的具体研究领域，填报时需注意研究方向应确属招生专业学科范围，导师研究方向应相对稳定，用词应精炼。药学学科（各专业）研究方向范围见附件5，临床医学学科（学术型）研究方向范围见附件6。

（四）为了加强海外研究生教育，扩大我校中医药教育在海外的影响，学校根据需要和相关文件要求安排导师招收海外研究生（含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导师个人无需单独申报海外研究生招生计划。

（五）为了加强导师思想政治和师（医）德师（医）风建设，落实教育部导师立德树人的职责，所有参加招生资格审核工作的导师均需填写《福建中医药大学导师履职承诺书》（附件7-1）、《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和师（医）德师（医）风年度考核表》（附件7-2）上交所在单位备案留存。

附件：
1. 2025年硕士招生类别与招生专业代码、名称一览表

2.2025年福建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招生计划申报表

    3.2025年硕士生导师招生计划单位汇总表 

    4.1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情况（2025年硕士生导师招生计划汇总表－学术学位型）

4.2 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情况（2025年硕士生导师招生计划汇总表——护理、中药、医学技术专硕使用）

5.药学学科研究方向范围

6.临床医学学科（学术型）各专业研究方向范围

7-1.福建中医药大学导师履职承诺书

7-2. 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和师（医）德师（医）风年度考核表 

8.各招生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福建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2024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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